
辦理外勞文件流程 

外勞未入境     家庭類雇主：開立診斷證明→長期照護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(仲介)簽立契約→確認申請外勞國籍→勞委會申請核准函→領到初招或重招或遞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各國辦事處認證文件→領到認證文件→郵寄國外仲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挑選工人履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確定人選 →  國外辦理外勞護照/入境簽證/體檢等相關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訂購來台機票(確認通知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灣仲介安排入境接機/入境體檢 

 

外勞入境後 

         入境檢(3日內)  6個月體檢+核備                   18個月體檢+核備              30個月體檢+核備 

 

           第一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滿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居留證(含指紋 15日內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入國通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留證(到期前 1個月內)          居留證(到期前 1個月內)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辦理聘僱許可(15日內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延聘僱許可(到期前 2個月內)   重新招募(期滿前 4個月內) 

 

註:1體檢核備為入境日每滿半年、一年半、兩年半的前後一個月(60天)內，收到體檢報告 15天內送衛生局核備，報告不合格也要先送核備，  

     待複檢合格後重新再送核備。 

   2入境體檢免核備。 


